信达南路（二期）建设工程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补充公告 
     如原招标文件内容与本补充公告内容存在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公告内容为准，原招标文件中其他内容不变。 信达南路（二期）建设工程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项目编号：JG2023-1633）已于2023年4月8日发布招标公告，现对原招标文件作如下修改调整，
1、 对招标文件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原文：
	2.2.3
（2）
	技术评分标准
（40分）
	人员综合技术水平（25分）
	项目负责人（10分）：
1、具有工程类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得3分；
2、具有省级或以上建设质量安全监督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行业协会颁发的检测员证的，且项目（方法）在15项以上的，同时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证书的，得7分。
注：本项最多得10分。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为不同人员，不得互相兼任，否则均不得分。职称证、上岗证或培训合格证、社保证明等证明材料需提供扫描件。


现文：
	2.2.3
（2）
	技术评分标准
（40分）
	人员综合技术水平（25分）
	项目负责人（10分）：
1、具有工程类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的，得3分；具有工程类工程师职称的，得1分；
2、具有省级或以上建设质量安全监督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行业协会颁发的检测员证，项目(方法)在15（含15）项以上的，得5分；项目(方法)在15（不含15）项以下的，得2.5分；
3、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证书的，得2分。
注：本项最多得10分。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为不同人员，不得互相兼任，否则均不得分。职称证、上岗证或培训合格证、社保证明等证明材料需提供扫描件。




二、对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前附表说明进行修改：
原文：
2. 拟投入本项目所有人员须提供要求相关证书扫描件，以及近1个月的（近1个月是指2023年2月）社保证明原件扫描件，其中缴纳社保单位需与投标单位名称必须一致，否则不计分。社保缴纳期限包含疫情防控期的，若当地政府部门允许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缓缴社会保险费的，投标人可提供当地政府部门允许缓缴社保的相关文件作为缴纳社保的证明。中标后需提供投标文件中人员的社保补缴情况相关证明报招标人核实。
现文：
3. 拟投入本项目所有人员须提供要求相关证书扫描件，以及近1个月的（近1个月是指2023年3月）社保证明原件扫描件，其中缴纳社保单位需与投标单位名称必须一致，否则不计分。社保缴纳期限包含疫情防控期的，若当地政府部门允许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缓缴社会保险费的，投标人可提供当地政府部门允许缓缴社保的相关文件作为缴纳社保的证明。中标后需提供投标文件中人员的社保补缴情况相关证明报招标人核实。

三、原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的内容与本补充公告发布的内容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公告内容为准，具体时间及场地安排请各投标人密切留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本项目的日程安排，投标人可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点击“交易业务”专栏中的“建设工程”的“项目查询”，输入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查询最新信息。 

招 标  单 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朱村街道办事处
招标代理单位：广州市翰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3年4月12日
